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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金勇

2021 年 1 月某日 ， 居住

在上海市黄浦区某小区的杨某

某和周某某出门买菜回家， 共
同乘坐小区 3 号楼的电梯， 突

然电梯顶板掉落， 杨某某和周
某某均被砸伤。

2 人当即离开电梯， 联系

小区物业上海某物业公司 （以
下简称 “物业公司”）。 物业公

司在第一时间带杨某某、 周某

某前往医院进行验伤治疗。

这次电梯顶板脱落造成杨

某某、 周某某 2 名业主上衣污
损以及手臂受轻伤。 杨某某和

周某某认为物业公司未能履行

物业服务义务， 没能及时检修
电梯， 才造成 2 人受伤， 要求

物业进行赔偿。

双方未能就具体的赔偿方

案达成一致， 共同向社区人民

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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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出故障砸伤人

赔偿责任各说各话

接到调解申请后， 调解员首先

向双方了解具体情况， 并第一时间

前往现场拍照留存， 同时也走访了

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出具了定期维修护理

电梯的记录， 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

合同义务。 对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物业公司认为是电梯维保公司未能

尽职尽责。

调解员通过物业公司联系电梯

维保公司， 邀请其参与本次调解。

在做好充分的调解前准备后， 2021

年 2月某日下午， 在调委会的组织

下， 杨某某、 周某某， 物业公司的

相关工作人员以及电梯维保公司代

理人到场参与调解。

调解员首先核实了事情的起因

经过， 各方当事人对此没有异议。

而本次纠纷争议焦点在于由谁来承

担赔偿责任。

杨某某、 周某某首先表达自己

的诉求， 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内容提供相应

服务，对电梯进行维修护理。但物业

公司未能保障电梯运行的安全，对2

人造成损害，必须进行赔偿。

物业公司提供了电梯定期维修

护理的相关记录， 认为自己已完成

了相关的物业服务， 是电梯维保公

司未能履行职责， 因此应当向电梯

维保公司追偿。 电梯维保公司表

示， 其公司工作人员定期到该小区

进行过电梯维护。

调解员理清事情的经过后表

示，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

五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

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提供相应

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

业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

身、 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虽然物

业公司委托电梯维保公司进行维保

服务， 但不能因此免除自身安全保

障义务，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对杨

某某、 周某某进行适当的赔偿。

物业公司认识到自身问题所

在， 表示对于此次事故感到很抱

歉。 电梯维保公司则表示该公司买

过相关保险， 可以依据实际损害进

行赔偿。

见到调解出现转机， 调解员顺

势提出具体的赔偿方案。 杨某某和

周某某认为应当赔偿自己衣物污

损、 医药费以及精神损失， 共计

5000元。

物业公司及电梯维保公司表示

他们诚意来解决问题， 但 5000 元

确实有点多， 赔偿金额方面希望能

够再协商。

调解员耐心说理

反复沟通化解纠纷

调解员向 2 位受害业主解释，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在人身权

或者是某些财产权利受到不法侵

害， 致使其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

受到损害并遭到精神痛苦时， 受害

人本人、 本人死亡后其近亲属有权

要求侵权人给予损害赔偿的民事法

律制度。

当受害人由于侵权行为所导致

的精神损害达到一定的程度， 可以

要求侵权人进行赔偿。 就其功能而

言， 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为了弥补

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痛苦。

调解员对 2位业主在此次事故

中受到的惊吓表示理解和安慰， 但

此次事故没有给他们带来重大的精

神痛苦， 因此在本次事故中不应支

持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此次调解， 两公司带着最大的

真诚和歉意而来， 希望为受害业主

弥补损失。 通过调解员的一番解释

和开导， 杨某某和周某某在赔偿金

额上做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反复沟通， 最终， 三方就

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物业公司

表示以后会加强电梯的维修护理，

绝不再发生这种事情。 至此， 本次

调解圆满结束。

【案例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失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规

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

务合同的约定， 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

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 财产安

全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 物业公司虽然提供电

梯维护等相应服务， 但是没有排除

电梯内的危险， 发生了电梯顶板脱

落的安全事故， 理应担责。

鉴于物业公司与电梯维保公司

之间存在合同约定， 最终由电梯维

保公司支付赔偿金。

本案中调解员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通过释法说理积极

引导， 促成调解成功。

小区电梯顶板掉落砸伤业主
调解员释法说理积极引导化解赔偿纠纷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郑倩

十几年前， 万某的信用卡

遭犯罪分子冒用签名并盗刷

1.4 万余元， 万某认为自己是

刑事案件受害人， 不应承担还

款责任。 谁知， 却因欠款形成
不良征信记录。 十余年后， 万

某因买房向银行申请贷款失
败， 于是将银行告上法庭。

万某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

任？ 银行是否应先行撤销不良
征信记录？ 近日， 上海金融法

院成功调解一起金融消费者诉
某银行信用卡中心信用卡纠纷

案， 金融消费者的不良征信记

录最终得以撤销。 一起长达十
余年的纠纷得到圆满化解。

信用卡曾遭签名盗刷

留不良征信谁之过？

2008 年 3 月， 万某受犯罪分

子余某等人胁迫， 交出涉案信用

卡， 遭犯罪分子刷卡消费 14419

元。 事后， 余某等人被处以刑事处

罚。 但万某并未归还该笔消费款

项， 形成不良征信记录。

因不良征信， 万某买房贷款未

果， 于是将某银行信用卡中心告上

法庭， 请求判令该银行信用卡中心

撤销其不良征信记录。

万某认为， 欠款的产生是犯罪

分子刷卡所致， 并非其本人所为，

不应由其归还银行。 被告某银行信

用卡中心认为信用卡消费虽不是万

某本人操作， 但万某将信用卡交付

了他人， 未尽到对信用卡的保管义

务， 涉案款项应由万某归还。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在原告

万某应否承担还款责任尚未确定的

情况下， 原告即诉请要求消除逾期

征信记录， 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万某对判决不服， 上诉至上海

金融法院。

万某认为， 自己是刑事案件受

害人， 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某银行

信用卡中心近十年两次诉至法院要

求万某承担该笔还款义务， 却又两

次主动撤诉， 在此期间并未向万某

催讨款项， 案涉债权已过诉讼时

效； 某银行将该笔账款上传至征信

系统， 影响了万某的工作与生活，

构成侵权。

法官悉心调解

银行撤销不良征信

上海金融法院周欣法官是该案

的主审法官。

在充分了解案情后， 她认为，

信用权是现代市场经济下的一项重

要权利， 《民法典》 还特别增设了

相关的法律条文， 在基本法律层面

确认和保护信用权。 个人不良信用

记录对被记录者的社会生活将会产

生重大影响。 本案中， 万某信用卡

欠款是由犯罪分子冒名刷卡消费导

致， 双方对于万某是否需要承担还

款责任以及银行是否应先行撤销不

良征信记录均存在争议。 因此， 无

论本案判决支持哪一方， 都不能彻

底解决纠纷。

从信用卡被冒用签名遭盗刷已

超过十年， 双方为此多次涉诉。 为

妥善化解矛盾纠纷， 切实实现案结

事了， 周欣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进行

调解， 深入分析该起纠纷的起因，

指出本案调解结案对双方更为有

益。 她一面向上诉人万某释明， 其

在被胁迫造成信用卡盗刷之后应该

在第一时间联系银行进行妥善处

理， 而不是放任欠款置之不理； 另

一面向被上诉人某银行信用卡中心

阐释， 虽然各商业银行有向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个人信用数据

的权利和义务， 但行使权利和履行

义务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对客户

“失信行为” 的界定应秉持合理审

慎的判断原则。

最终， 在周欣法官的主持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某银行信用

卡中心撤销了上诉人万某名下涉案

信用卡的不良征信记录。

一起长达十余年的纠纷得到圆

满化解， 周欣法官及合议庭成员耐

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得到双方当事人

的一致好评。

【调解心得】

各商业银行有向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系统报送个人信用数据的权利

和义务， 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应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对客户 “失信

行为” 的界定应秉持合理审慎的判

断原则。 在本案中， 主审法官对当

事双方耐心分析利弊， 恰当运用法

律条文， 通过调解方式妥善化解矛

盾纠纷， 切实实现案结事了

信用卡被盗刷留不良征信难贷款
上海金融法院法官悉心调解案结事了


